全國台南一中校友總會
母校畢業生目前就讀大學系所之傑出獎助學金設置辦法
第一條　設立目的
為鼓勵母校畢業生於大學或研究所期間持續追求卓越的學業及個人發展，並為其提供經濟上的支持與幫助，全國台南一中校友總會（以下簡稱本會）特設置「母校畢業生目前就讀大學系所之傑出獎助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助學金）。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獎助學金適用對象為具下列條件之申請人：
1. 申請人須為母校畢業生，且目前正在國內著名大學就讀學士學位或碩博士學位課程。
2. 申請人須具備良好學業表現，且符合以下至少一項條件：
￭ 前一學年度（含上、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均達80分以上，及名次前20％。
￭ 在學術、體育、藝術或社會服務等領域表現特別傑出，並獲得國內或世界相關機構的認可或表揚。
第三條　獎助學金範圍名額與金額
1. 包括全國（台灣地區），計分北部、中部、南部三地區大學系所之傑出大學生、研究生（含碩、博士生）。大學生每名支給貳萬元，研究生每名支給參萬元。
1. 其中每學年北部名額大學生4名，研究生2名；中部名額大學生2名，研究生1名；南部名額大學生2名，研究生1名，合計12名（含大學生8名，研究生4名），每學年支付金額共新台幣28萬元。
1. 以獎勵學生學業成績優異（如名次前20%）為主，而中低收入清寒學生為輔。
第四條　申請程序
1. 申請人應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填妥申請書並提交相關證明文件（如成績單、獎項證書等）。
2. 申請書及相關資料應寄送至本總會秘書處（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89號3樓），並確認在申請截止日（為11月15日）前完成申請程序。
3. 申請文件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 申請書一份（最近彩色脫帽半身照片一張，貼妥於申請書上）。
￭ 前一學年度（含上、下學期）正式成績單（含平均分數、名次）。
￭ 大學在學證明。
￭ 台南一中畢業證明（影本）。
￭ 自傳（簡述個人求學過程、家庭狀況、興趣、未來計畫等）。
￭ 家庭繳納所得稅證明、免稅證明或清寒證明（若申請人為清寒者再提交）
￭ 其他可證明學術或課外特殊成就的文件。
4.審核小組將根據申請文件進行評選，於12月15日前完成審核決定，並通知受獎者。
第五條　審核程序
1. 本會將成立獎助學金審核小組成員五人，由理事長擔任召集人及委員組成之。
1. 審核小組將根據申請人學業成績、個人特殊成就及經濟狀況進行綜合評估，並參酌當年度獎助學金經費總額，決定獲獎名單及金額。
1. 獲獎名單於本會公告，並個別通知獲獎者，於本會年度會員大會時（預定115年1月10日）頒獎，並撥付獎助學金。
第六條　經費來源
本獎助學金經費由本會專項撥款、校友捐贈及其他合法募款經費來源組成，並專款專用於支持母校畢業生之傑出學業成績或特殊成就。
第七條　義務與權利
1. 受獎者有義務參與本會主辦的相關活動，並在畢業後能參與本會事務，回饋母校。
1. 受獎者應於取得學位後，向本會提交簡短個人發展報告，供本會參考獎勵。
第八條　附則
1. 本辦法經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全國台南一中校友總會
母校畢業生目前就讀大學系所之傑出獎助學金
申 請 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貼照片處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 男 □ 女
	

	電子信箱
	
	

	電  話
	市話：              手機：
	

	通訊地址
	
	

	目前就讀大學及系所
	大學                系所
	年級
	

	
在學成績
	上學期：學業總平均     分  ，班上排第   名（前  ％）

	
	下學期：學業總平均     分  ，班上排第   名（前  ％）

	
大學位置
	□北部（含北北基桃，宜蘭，馬祖）
□中部（含中彰投，竹苗，花蓮，金門）
□南部（含雲嘉南，高屏，台東，澎湖）

	

輔助資料
	□上學年度成績單
□自傳
□家庭繳納所得稅證明、免稅證明、或清寒證明（非必提）
□大學在學證明
□台南一中畢業證明（影本）
□其他有助審核之說明：
  ＿＿＿＿＿＿＿＿＿＿＿＿＿  ＿＿＿＿＿＿＿＿＿＿＿＿
  ＿＿＿＿＿＿＿＿＿＿＿＿＿  ＿＿＿＿＿＿＿＿＿＿＿＿


備註：1.申請截止日為114年11月15日。
      2.請將本申請書及相關輔助資料，逕寄「全國台南一中校友總會祕書處」，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89號3樓，電話：（02）
2100－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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